
闽环保议〔2025〕31 号

答复类别：A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1622 号建议的答复

沈丽武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诏安港区疏港公路项目建设的建议》

（第 1622 号）收悉。诏安港区疏港公路作为诏安港区深水码头

项目的配套工程，对完善区域港口集疏运体系、服务港产城融

合发展，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。在建议办理过

程中，我们了解到诏安港区疏港公路已谋划多年，项目因涉及

生态保护红线，需占用生态公益林、沿海基干林、滨海湿地，

仍处于前期工作阶段，对此我厅高度重视，积极沟通省自然资

源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林业局等相关省直部门研究推进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针对诏安港区疏港公路项目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问题，

经了解目前该项目已经纳入《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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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-2035）》及诏安县国土空间规划，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

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认定情形范围。下一步，我厅将积极配合

省自然资源厅，做好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论证报告审查工作。

关于项目占用林问题，经了解在项目通过论证后已具备审批条

件，我厅作为“林长制”成员单位，将持续关注相关审批进展，

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，待项目选址选

线确定后，切实做好项目环评审批服务工作，为项目尽快落地

创造有利条件。

近年来，我厅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按照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在以最严格制度最

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，助推经济社会“高质量”发展。

一是积极做好要素保障。我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林业局，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通知（试行）》《关

于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有关意见办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《关

于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有关意见办理的补充通知（试

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科学开展沈海线漳州龙海至诏安段（龙海北

溪头至诏安闽粤界）扩容工程等多条重点公路项目允许有限人

为活动和不可避让论证，在守护好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，为地

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。

二是持续优化审批服务。我厅持续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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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印发的《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目录

（2025 年本）》已将全部公路项目环评审批权限下放至设区市级

生态环境部门。针对公路项目特点，我厅鼓励属地生态环境部

门在依法行政、依规审批的前提下，开辟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实

行即报即受理，审批手续去繁就简，审批程序能并联则并联，

专题审查能合并则合并，进一步提高项目前期效率，加快区域

开发建设。

感谢您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许碧瑞 杨新坚

联 系 人：姚晨枫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2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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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5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城乡建设工

作委员会；

漳州市人大常委会；

省政府办公厅。


